
 

 

彰化縣芳苑鄉鄉王功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規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

第 一 章    總則 

第 一 條    本準則依國民教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之。 

              依據：(一)教育部 113 年 2 月 5 日修正「學校訂定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(二)教育部 113 年 4 月 30 日訂定「國民小學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(三)本校 113 年 9 月 4 日通過修正「教師輔導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教學生辦法」。 

第 二 條    本準則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學生：指取得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。 

二、獎勵管教：指國民小學對學生採取之獎勵或管教措

施。 

第 三 條  學校獎勵管教學生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 

第 四 條  學校管教學生，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，並 

              依下列原則為之： 

一、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 

二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，應選擇對學生權益

損害較少者。 

三、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

失均衡。 

第 五 條  學校管教學生，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，以確保管教 

              或懲處措施之合理有效性： 

一、行為之動機及目的。 

二、行為之手段及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。 

三、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 

四、學生之人格特質、身心健康狀況、生活狀況及家庭狀

況。 



 

 

五、學生之品行、智識程度及平時表現。 

六、行為後之態度。 

前項所定行為，包括作為及不作為。 

第 六 條  教師、學務處、輔導室或學校對學生得採取下列管教措施 

              一、一般管教措施：指教師個人採取之管教措施。 

二、學務處及輔導室之特殊管教措施：指學務處及輔導室

採取之特殊管教措施。 

三、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：指經國民小學學生獎勵與管教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獎管會）討論決議後，學校採取之

特殊管教措施。 

第 七 條  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之考量，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，得 

              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： 

一、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。 

二、口頭糾正。 

三、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。 

四、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。 

五、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。 

六、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協請處理。 

七、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。 

八、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。 

九、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。 

十、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。 

十一、經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後，留置學生於課

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。 

十二、要求靜坐反省。 

十三、要求站立反省。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，每日累計

不得超過二小時。 

十四、在教學場所一隅，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

距離，並以二堂課為限。 

十五、經其他教師同意，於行為當日，暫時轉送其他班級



 

 

學習。 

十六、其他符合輔導管教相關法令規定之管教目的及原 

      則，且未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。 

第 八 條  依前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，顯已妨害現

場活動，教師得要求學務處或輔導室派員協助，將學生帶離現

場；情況急迫時，學務處或輔導室應派員協助處理，非有正當

理由不得拒絕；有危害他人生命、身體之虞時，得強制帶離現

場，並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。 

就前項情形，教師應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提供輔

導管教紀錄，供其參考。 

各處室人員將學生帶離現場後，得安排學生前往圖書館、

輔導室或其他適當場所，參與適當之活動，或依規定予以輔導

與管教。 

學務處或輔導室於必要時，得基於協助學生轉換情境、宣

洩壓力之輔導目的，衡量學生身心狀況，在學務處或輔導室人

員指導下，請學生進行適合適量之活動或運動項目，但不應基

於處罰之目的為之；若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，應即調整或停

止。 

第 九 條  學務處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，擬採取下列各款學校之特

殊管教措施時，應依該校學生獎勵管教或獎懲相關規定，簽會

導師及輔導室提供意見，經獎管會或獎懲會討論決議後，始得

為之。但情況急迫，應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帶回管教。 

二、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。 

三、聯繫社政及相關單位協助提供心理治療、社會工作、

家庭諮商及其他專業服務。 

四、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。 

五、移送警察機關處置。 

六、移送司法機關處置。 

獎管會應保障當事人學生與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發



 

 

言之權利，並充分討論及記載先前已實施各項管教措施之教育

效果。 

學校除採取第一項所定處置外，必要時，應聯繫社政單位

協助處理。 

學生家庭為脆弱家庭，或難以期待發揮輔導管教功能之家

庭時，得不採取第一項第一款之帶回管教措施，而應聯繫社政

單位協助處理或尋求其他校內外兒少保護資源。 

學生交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帶回管教，每次以五日

為限，並應於事前進行家訪，或與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面

談，以評估其效果。帶回管教期間，學校應與學生保持聯繫，

繼續予以適當之輔導；必要時，學校得終止帶回管教之處置；

帶回管教結束後，學校得視需要予以補課。 

第 十 條  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，得視其情節，採取適

當且符合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教措施，並不得加以懲處。 

前項管教措施，僅限於正向管教措施、口頭糾正、列入日

常生活表現紀錄、通知法定代理人協請處理、書面自省及靜坐

反省。 

第 十一 條  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時，應考量保護學生身心安全之規

範目的，明確規定懲處要件，不得僅以情感交往、情感關係曖

昧、情感行為不檢或其他空泛籠統之概念作為懲處要件。 

第 十二 條  學生於授課日之出缺席狀況，得採取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

之輔導或管教措施，並不得加以懲處。 

第 十三 條  學校教職員工對學校處理本規定事件，有提供相關資料及

配合說明之義務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校不牴觸彰化縣政府及中央所定學生獎懲自治法規之範

圍內，訂定本校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規定。 

第 十五 條  學校為鼓勵學生優良表現，得採取下列獎勵措施(獎金、獎

章、獎品依據王功國小獎勵制度辦理)。： 

一、師長口頭嘉勉。  

二、書面獎勵，包括嘉獎、小功及大功  



 

 

三、公開場合表揚。 

四、公布於學校媒體，紀錄於校史檔案。 

五、頒發獎狀或獎章。 

六、頒發獎品或獎金。 

七、推舉為學習楷模。 

八、其他適當之獎勵。 

第 十六 條  (一)本校學生獎勵管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獎管會）置主任 
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兼召集人 1 人，由學務主任兼任；委員兼執行秘 

                  書 1 人，由訓育組長兼任。 

              (二)本會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。 

              (三)獎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 

                  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 

                  不在此限。 

              (四)獎管會置委員 7 人（含召集人），均為無給職，由以 

                  下方式產生，並由校長聘任之。 

                 1.教師代表 3人，由教師推派或遴選。 

                 2.家長會代表 1 人，由家長會推派或遴選。 

                 3.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3 人，除學務主任、訓育組長外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另一人由教務主任遴選之。 委員會得依事件需要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另行聘請學生代表，專家學者參加本委員會。另行  

                   聘請之總人數不得超過 4人，並以偶數為宜(全體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員數為奇數)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委員任期一學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委員因故出缺時，

教師代表、家長會代表、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得各由教師、家長

會或教務主任另行推派或遴選，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止。 

第 十七 條  獎管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研擬訂定或修正本校學生獎勵管教規定。 

二、審議大功之學生獎勵事件。 

三、審議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。 

四、審議其他重大學生獎勵措施或管教措施。 



 

 

第 十八 條  獎管會由教務處主任擔任主任委員，召集並主持會議。 

主席因故不能召集會議時，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之。 

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代理主席一人

主持會議。 

獎管會開會時，委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。 

獎管會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始得開會；經出席委員二分

之一以上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

依第三十七條規定迴避之委員，於表決時，不計入前項出

席委員人數。 

第 十九 條    獎管會審議管教事件，應不公開。 

獎管會審議獎勵管教事件，應本客觀、公正、專業原則，

瞭解事實經過，衡酌學生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之情狀，以鼓勵學

生優良表現，導引學生人格健全及適性發展。 

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，應於開會五個工作日前通知相關單

位、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以書面或到場陳述意

見。 

獎管會審議獎勵管教事件之決定，得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

式為之。 

獎管會之與會人員及相關工作人員對於審議、表決及其他

委員個別意見，應嚴守秘密；涉及受管教學生隱私之事件及其

基本資料，均應予以保密。 

第二十條    獎管會關於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之決議，經校長核定後，學

校應作成獎勵管教事件審議決定書，記載主旨、事實、理由、

法令依據，及不服決定之救濟方法、期間及受理機關，並以可

供存證查核方式，書面通知受管教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

照顧者。 

第二十一條   校長對獎管會決議有不同意見時，應敘明理由，送請獎管會

復議；校長對獎管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，經獎管會會議出席

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獎管會原決議或作成其他決議時，

校長應即核定，並予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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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職稱 姓  名 獎管會職稱 性別 備註 

學務主任 

 

 

莊雅媛 主任委員 女 行政代表 

總務主任 洪瑞鴻 委    員 男 行政代表 

訓育組長 許家福 委    員 男 行政代表 

低年級教師代表 武詩諭 委    員 女 教師代表 

中年級教師代表 蘇惠君 委    員 女 教師代表 

高年級教師代表 余函蓁 委    員 女 教師代表 

家長會會長 陳宥程 委    員 男 家長代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本校獎管會設置委員7人，男性委員3人，女性委員4人。 

行政代表3人，教師代表3人，家長代表1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